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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在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 1 号三层本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3 月 8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华先生主持，全体 3名监事、董事会秘书

及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21年末公司总股本 818,390,386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09 亿元，转增 3.27 亿股，本次分配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 1,145,746,540股。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实现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54亿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4.09 亿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主营作物保护、硅基新材料两大产业。 

作物保护行业，随着外部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粮食自主可控要求不断提升，

粮食安全战略地位突显，全球农化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同时，在国家管

控趋严、存量市场博弈、新兴市场开发的背景下，行业整合将加速，头部企业竞

争力越来越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进程将加

速，作物解决方案、农业全程服务等成为新趋势。 

硅基材料行业，未来几年随着国内有机硅行业单体新产能的陆续释放，基础

端产能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硅基材料产业一体化成为趋势。随着国内企业在

电力通信、轨道交通与汽车、医疗健康、光伏与新能源等各个新兴领域先进制造

能力的不断提升，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企业的优势地位将愈发明显。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不断强化“磷、硅”同心产业生态发展路径，面向快速增长的新能源赛

道，将发展格局由传统的“磷基、硅基”两大产业“双轮驱动”向“三足鼎立”

转变，以“氯、硅、磷”三大元素为基础，持续不断地将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向新

能源材料与解决方案领域延伸，开辟以新能源应用为主要场景的“第三增长极。”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亿元） 

2020 年 

（亿元） 

2019 年 

（亿元） 

营业收入 189.77  125.30  12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4  5.85  3.78  

未来公司为落实新一轮战略规划的多个项目投建、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伸的

产能扩张、业务规模扩大所需匹配的运营资金均需要大量资本开支，同时也需要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保障公司快速突破新价值赛道。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1766.shtml


公司一贯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现金分红回报，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规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公司最近三年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已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 59.46%。为推动公司战略落地，实现战略目标，保障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结合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公司审慎提出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该预案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需要和股东长远利益。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建设有机硅高性能新材料及光伏材料项目、

高纯硅项目、五氯化磷技改项目等新建项目，以及新型阻燃新材料项目、高性能

特种改性硅油及二次加工项目、特种有机硅新材料项目、开化合成绿色硅基产品

新材料开发中心等续建项目。为公司重塑“双龙头”格局积蓄产业势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新安股份关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中详细说明情况，请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6．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 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7．2022 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项目投资计划，2022 年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28 亿元。其

中新建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6亿元，包括有机硅高性能新材料及光伏材料项目、高

纯硅项目、五氯化磷技改项目等；续建项目投资总额约 22 亿元，包括新型阻燃

新材料项目、高性能特种改性硅油及二次加工项目、特种有机硅新材料项目、开

化合成绿色硅基产品新材料开发中心等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 2022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9．关于 2021 年度资产处置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1 年度资产处置 9,745.50 万元，影响 2021年度利润 4,713.66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云南南磷抵债资产计提减值 1,016.51万元；浦江抵债房产计提

减值 1,000.00 万元，影响 2021年度利润 2,016.51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关于授权管理层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

求、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公司正常开展主营业务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在委托理财产品余额合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5%、单项投资金额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相关委

托理财等业务，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两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授权管理层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公告》。 

12．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http://www.sse.com.cn/


其中董事长薪酬情况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 2022 年度公司与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1.90亿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吴建华、周家海、吴严明回避表决。 

2）同意 2022 年度公司与嘉兴市泛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6.40 亿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同意 2022年度公司与赢创新安（镇江）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总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1.50亿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14.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甘肃西部鑫宇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间接持股 60.3125%的孙公司甘肃西部鑫宇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关联董事姜永平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为控股孙公司西部鑫宇提供担保的公

告》。 

1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16.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17.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新安股份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2 日 


